
大河論壇：綜合治水計畫（工程與非工程） 

我國治水政策之現況與未來發展方向之探討 

各位先進、各位嘉賓大家好：  

李局長對於綜合治水各個面向的論述，十分精闢與完整，相信對

於綜合治水觀念的推動有很大的幫助。治水對世界各先進國家來說，

都是重要的課題，因為水災所造成的總經濟損失，金額上往往勝過其

他天然災害，因此先進國家針對自己的國情，往往都會提出不同的治

水政策。在此針對我國綜合治水政策的現況與未來發展的方向，根據

個人過去對於各先進國家的瞭解，提出個人的淺見如下： 

一、我國治水政策現況： 

治水政策在法律制度上的落實，可以由水道治理、洪氾管理與災

害防救三個面向來觀察。以我國現況觀察，水道治理相關規定以水利

法水道防護章及其相關子法為主，架構上可謂相當健全；又由於水利

法施行迄今已逾六十年，水利主管機關對於水利法「水之蓄洩」與「水

道防護」兩章執行，已深具經驗，實務上有諸多實例可供參考，其法

制應屬完備成熟。 

洪氾管理目前水利法並無專門規定，實務上多以水利法第六十

五條第一項「主管機關為減輕洪水災害，得就水道洪水氾濫所及之土

地，分區限制其使用」作為洪氾管理行為之依據，並以同條第二項「前

項土地限制使用之範圍及分區辦法，應由主管機關就洪水紀錄及預測

之結果，分別劃訂，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後行之。」為授權依

據，訂定法規命令以進行管理行為。現行實務上已有「淡水河洪水平

原管制辦法」與「基隆河洪氾區土地使用管制辦法」兩個法規命令，

而未有全國一致之洪氾區管理辦法；因此，洪氾管理制度在我國並未



全面實施。同時，我國因一向較為重視治理工作之執行，洪氾管理往

往被認為是配合治理工作的暫時手段，亦即河川治理工作完成後，洪

氾管理的管理手段就算仍然保留繼續實施，其重要性也會因為治理完

成而大為減低。此種思維是不是符合目前行政院大力推動之「國土復

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所揭櫫的減少「重型硬式工程」的政策方針？

值得我們深思。 

至於災害防救法制，我國災害防救法於民國 89 年才完成立法。

我國災害防救法的規範範圍係以定義災害、劃分搶救災害權責、以及

災害防救計畫與災害預防等相關規定為主。災害防救法係以內政部為

中央主管機關，而各級地方政府（直轄市、縣市）則是各該地方的主

管機關。災害防救法雖有規定水災的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為經

濟部（第三條第二款），並有災害防救必要資料收集與災害潛勢調查

分析的相關規定（第二十二條），但是並沒有任何與洪氾管理相關的

管制措施條文。由此可知，我國災害防救制度並未與洪氾管理制度整

合，從而目前所能進行之洪災救災手段，僅及於洪災的預警、防止與

減輕，以及災害發生時的搶救，對於洪災高危險潛勢地區的土地利用

重新規劃或住戶遷移，則沒有相關規定可以作為法源依據。以下將我

國與各先進相關的治水制度作一列表比較，如表 1，藉此探討是否有

改進的空間： 

表 1. 先進國家相關治水制度與我國治水制度現況比較表 

 

國家 美國 歐盟 日本 我國現況 

治水政

策於法

制面之

落實 

水道治理、洪氾

管理、災害防救

均 有 完 整 法

制，且已建立相

互配套措施 

在歐盟法律架

構下，要求全體

會員國實施一

致之治水制度 

以河川法作為

治水政策之基

礎，特定都市則

建立總合治水

之新法制 

僅有成熟之水道

治理法律制度，洪

氾管理與災害防

救均有待加強 

水道治

理之法

制 

聯邦法制以洪

水 控 制 法 為

主，建立治理相

引進跨國流域

治理之觀念，各

河川均建立河

除有與我國相

近之河川區域

規定外，另有針

水利法水道防護

章與河川管理辦

法均有多年施行



關規範。 川流域管理機

構 

對特定都市河

川之總合治水

法制 

歷史與經驗 

洪氾管

理制度

之探討 

於國家洪災保

險法第三分章

中規定，為完整

洪氾管理制度 

歐盟洪水法即

係一完整之洪

氾管理制度 

 

日本河川法規

定劃設位於河

川區域之外河

川保全區域，具

有洪氾管理之

作用 

實務上僅依據水

利法第六十五條

於淡水河與基隆

河流域訂定相關

管理辦法，並未全

面實施洪氾管理 

災害防

救法制

之建立 

1970 年建立災

害救濟法，並與

洪氾管理制度

相配套 

歐盟洪水法具

有救災不得加

重上下游河川

國家災情規定 

災害防救法體

系 與 我 國 類

似，河川法河川

管理章中亦規

定河川管理者

之防災責任 

災 害 防 救 法 於

2000年立法，目前

尚未建立與洪氾

管理之配套措施 

 

二、我國推動洪災保險政策現況： 

我國倡議推動洪災保險，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民國 83 年舉

行的全國水利會議，就「研究建立洪災保險制度之可行性」這個議題，

已經歸納出應「進行研究洪氾區劃設之標準方法」、「洪氾區土地利

用型態」、「洪氾區管理規則」、以及「洪災保險法令」等建議執行

方向；同年由中國時報舉辦的「水患與防洪排水研討會」，更有多位

學者提出推動洪災保險的建議。民國 87 年舉行的「全國國土水資源

會議」，也達成了「研擬推動洪水預警、防汛搶險與洪氾區土地管制

等措施」的共識，並決議推動增列水利法第九十九條修正草案「為減

免洪水災害造成洪氾區內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洪災保險法另定之。」

然而水利法歷經八十八年、八十九年、九十二年與九十六年的四度修

正，均未將上述共識列入修法範圍。洪災保險法制化，似乎仍在「紙

上談兵」的階段。 

民國九十三年七二水災後，財政部保險局與經濟部水利署再次宣

示將推動洪災保險制度，並將地震、土石流等災害納入保險範圍，同

時將配合國土管制以建立風險分擔。九十四年元月十九日，行政院院



會核定通過「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並於同年五月二十五

日提出「國土復育條例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於第六屆立法院第

二與第三會期中，行政院均函請立法院將國土復育條例草案，列為該

會期中應予優先審議通過的法案，可見行政院對此法案重視的程度。

依據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所列舉的策略一、（三）所述，政

府未來對於災害防救，將推動達成「有限政府責任」的目標，亦即政

府僅提供災前預警、災時救援、災後遷居安置等人道救濟措施，而財

產損失將以推動颱風洪水保險制度作為救濟之道。可見以目前政府政

策宣示觀察，洪災保險的推動儼然成為政府未來施政重要方向之一，

除非政府另行宣示轉變施政方向，否則洪災保險制度可行性之研究，

應屬當務之急。 

由以上之討論可知，無論美國、法國、英國，洪災保險制度的設

計與實施，與該國國情及政策必然至為相關。我國目前僅有零星推動

洪災保險呼聲，民眾仍尚未體認到洪災保險的重要性。未來如果想要

落實洪災保險制度，恐怕應該先行思考如何設計適合我國的制度。以

下茲就美、法、英三國洪災保險制度與我國現況之比較，製表如表 2。 

表 2. 美、法、英三國洪災保險制度與我國推動洪災保險現況比較表 

 

國家 美國 法國 英國 我國現況 

洪災保

險之承

保 

國家洪災保險

計畫承保，民間

業者僅代為銷

售 

民間保險業者

對人民承保，國

營公司對民間

業者提供再保

險 

完全由民間業者

承保，政府並未

參與 

未建立洪災保險

制度，僅民間業

者有附帶將水災

險列入保單者 

洪氾區

之劃設 

以 基 準 洪 水

（100年重現期

距洪水量）為基

準。  

依風險分低、

中、高三區，其

基準目前並無

英文資料可查

詢 

依風險分低、

中、高三區，河

川區低風險區為

1000 年重現期距

洪水 

目前僅有依據水

利法第六十五條

訂定之洪氾管理

措施，無公開之

管制標準 

洪災風

險與保

與保費高低相

關，屋主降低風

與保費高低無

關，由財產保險

由民營保險業者

決定 

目前因無洪災保

險制度，無法建



費關係 險即可降低保

費 

標準保單加上

一定成數 

立保費計算機制 

洪氾管

理措施 

多以降低保費

作為經濟上誘

因 

與保費並無直

接關係，純粹係

降低洪水風險 

降低洪水風險之

另一目的係為維

持民間業者承保

洪災保險意願 

目前僅有淡水河

流域與基隆河流

域曾訂定管理辦

法，與洪災保險

無關 

財務狀

況 

1986 年以來維

持近二十年自

給自足，但因

Katrina 洪災而

不得不向國庫

舉債 

政府負擔再保

險 公 司 之 財

務，不足時由政

府撥款補助，並

考慮是否調高

保費 

完全由民間業者

承擔財務問題，

因此，民間業者

對於政府洪氾管

理措施時常表示

不滿，並要求加

強，但政府表示

十年來洪氾管理

經費已提高兩倍 

雖有建立洪災保

險制度之呼聲，

但因缺乏災損調

查資料與災損曲

線等關鍵要素，

目前仍無法進行

有效之財務評估 

 

三、我國未來綜合治水政策發展方向的建議： 

為因應未來全球氣候變遷之趨勢，治水制度的興革需由先行擬定

政策方針做起，始能具體推動。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提出未來治

水政策發展方向的建議如下： 

1.我國對於推動洪災保險制度實施，目前仍屬研究階段，尚未有

一定結論；目前唯一較能代表政府立場的宣示，就是前述二、提到的

國土復育策略方案暨行動計畫策略一、（三）的「有限政府責任」目

標，以推動颱風洪水保險制度作為救濟財產損失之道。但是我國目前

缺乏全面性的災損調查資料，也沒有完整的災損曲線建置，因此在洪

災保險是否應列入國家未來政策目標的討論上，確實缺乏實證研究。 

有許多人認為，美國與我國環境差異甚大，如果因此認為美國式

洪災保險制度（即劃設不同分區以決定洪災保險保費，期使保費與風

險成比例）無法成為我國未來推動洪災保險的藍本，我國仍可考慮其

他不同目標的洪災保險制度，如法國制度（政府規定齊一之保費費



率，於標準產險保單加徵，並由政府成立之再保險公司擔負再保險責

任）、英國制度（政府盡力做好洪氾管理工作，以換取民間保險業者

願意完全承保洪水風險），荷蘭制度（政府成立天然災害基金以承擔

民間保險公司不願承保之洪水風險）澳洲制度（洪災風險於鄉村農業

區較大，故其制度設計係針對鄉村地區）等，均有其參考之價值，未

來均可為洪災風險分配政策研擬借鏡。 

2.我國目前對於河川管理的目標，仍限於河川管理辦法第三條所

列以治理、防汛、搶險…為主之項目。如以現今歐盟經驗觀察，歐盟

已演進至全面性以水環境為主軸之流域管理制度。同時，歐盟引進經

濟分析方法作為河川劃設的必要項目之一，並於流域管理執行中大幅

增加經濟效益分析的份量，此種先進觀念確實直得參考。 

3.我國目前對於河川管理，除水利法水道防護章的相關規定外，

所依賴者僅有河川管理辦法；而河川管理辦法又屬於法規命令位階，

性質上僅能於法律授權範圍內規範細節性與技術性事項，未來如有強

化河川管理的需求時，河川管理辦法的拓展空間實為有限。如我國未

來沒有效法歐盟水環境相關立法的考量，似亦可考慮效法日本河川法

的立法，將河川管理辦法提升為法律位階，使我國也有以河川為主體

的河川法立法，並藉以重新整合河川區域內各種劃設方式。此外，對

於洪氾管理的實施，如果美國與歐盟的制度難以效法，則可以參考日

本的經驗，如劃設以一定寬度為限的「河川保全區域」，藉此達成洪

氾管理的需求。如果未來我國不願立法建立完整的洪氾管理制度，或

者洪氾管理制度的立法遭遇困難時，河川保全區域也是另外一個可行

參考的模式。但是這並非單純的文字討論即可得到答案，而是有待技

術面與經濟面的研究深入分析後，始能作成是否建議採納「河川保全

區域」立法模式的結論。 

 


